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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8年 3月 19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8年 2月 8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倪泽望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、刘佳奇、段超凡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袁宁武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、祝晓阳、刘晓玲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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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详见网信联动：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诉讼公告（公告编号 2018-

021）、网信联动：涉及诉讼进展公告（公告编号 2019-004）。 

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

对另一创始王延生先生的起诉，并对本案被告袁宁武先生申请单独起

诉。案件已于 2019年 3月 18开庭。 

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袁宁武向深圳创投公司支付股权回购以受让深创投公司持有

的 1025万股深圳市网信联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网信联动公司）

股份（股权回购款以深创投公司投资额 3000 万元为基数，按照年利

率 8%，从 2010年 10月 29日起计算至袁宁武实际支付之日，现暂计

至 2018年 2月 1日的股权回购款金额为 47686666.67元）； 

2、判令袁宁武向深创投公司支付违约金 3000000元； 

3、判令袁宁武向深创投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（保全费 5000 元、

律师费 60000元、开具保函的费用 41000元（一审庭审时深创投公司

撤回关于开具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）； 

4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袁宁武承担。 

 

（五） 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（如有）： 

1. 关于程序问题，本案应追加王延生的合法继承人王立博士为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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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共同被告参与诉讼。深创投公司所诉请的股权回购涉及三个主

要协议（《2010年补充协议》、《2014年补充协议》、《2015年补充

协议》）均由袁宁武和王延生共同签署，其二人承担的是共同支付

义务，王立博士为王延生儿子、法定继承人，该事实深创投也知

情，且袁宁武已提供王立博士的身份信息。如果不追加王立博士

及王延生其他合法继承人作为共同人参与诉讼，对袁宁武不公平，

对王延生的合法继承人亦不公平。 

2. 关于实体问题，案件涉及股权回购是双方附条件的约定，深创投

公司诉请的股权回购条件不成就，深创投无权行使股权回购的请

求。2015年 6月 19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。从 2015年 4月 6日和

2015 年 4 月 20 日深创投与创始股东及袁宁武的往来邮件表明，

深创投一直推动网信联动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转让，2015年 6月 22

日，网信联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《关于公司

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》，该议案于

2015 年 7 月 7 日获得网信联动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全票通过，2015 年 10 月 8 日，网信联动公司正式在新三板挂牌

上市。合力推动网信联动公司股份制改制及新三板挂牌符合 2010

年《增资协议》约定。《2015年补充协议》深创投对网信联动公司

创始股东股权回购的约定做了重大变更约定，约定股权回购前提

为：网信联动公司 2016年前“新三板挂牌不成功”。网信联动公

司已于约定前实现了在新三板挂牌上市，深创投公司要求袁宁武

股权回购的条件不成就，故深创投公司不得要求袁宁武回购其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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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并承担违约金和经济损失。 

 

（六） 案件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： 

2019年 6月 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，判

决如下：驳回原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2019 年 7 月 5 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

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创始股东暂未报告已收

到案件应诉通知书。 

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深创投已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，公司创

始股东暂未报告已收到应诉通知书。2016 年创始股东王延生的去世

以及投资股东对创始股东的股权回购诉讼已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

大影响，后续影响暂无法评估。公司将积极应对此事并保障公司的合

法权利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深创投上诉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，公

司创始股东暂未报告已收到应诉通知书，该案未对公司财务支出方面

产生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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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 

 

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7月 22日 


